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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本） 
 
案件編號：第 24/2003 號 
案件類別：刑事訴訟程序的上訴 
會議日期：2003 年 10 月 24 日 
上  訴  人：甲 
 

主要法律問題：  

- 中級法院的合議庭裁判之可上訴性  
 

摘  要：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390 條第 1 款 f)項和 g)項的規定，在犯罪競
合的情況下，為衡量對中級法院的合議庭裁判之可上訴性所要考慮的刑
罰，是每項犯罪可科處的法定刑罰的最高限度，而不是競合的各項犯罪的
法定最高刑罰之和。  

受理對中級法院的裁判向終審法院提起的上訴，如為上述兩項所指情
況，對每項犯罪可科處的法定刑罰必須分別超過 8 年或 10 年徒刑，即使
屬違法行為之競合的情況亦然。 
 

裁判書製作法官：朱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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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 本 ）  

澳 門 特 別 行 政 區 終 審 法 院 裁 判 ：  

 

 

刑事訴訟程序的上訴 

第 24/2003 號 

 

上訴人：甲 

 

 

一、概述 

嫌犯即現上訴人甲在第 PCC-072-02-6 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中被初級

法院透過 2003 年 4 月 4 日的裁判判處： 

－ 以既遂方式實施《刑法典》第 204 條第 2 款 b)項和第 198 條第 1

款 f)項和第 2 款 f)項規定和處罰的一項加重搶劫罪被判處 4 年徒刑；  

－ 以未遂方式實施《刑法典》第 204 條第 2 款 b)項和第 198 條第 1

款 f)項和第 2 款 f)項規定和處罰的一項加重搶劫罪被判處 1 年徒刑；  

二罪併罰，被判處單一刑罰 4 年零 3 個月徒刑。 

 

嫌犯不服判決，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中級法院於 2003 年 7 月 17

日在第 131/2003 號案件中作出的合議庭裁判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 

現在，嫌犯向終審法院提起上訴，在上訴理由闡述中提出以下結論： 

“1. 該高級法院可受理本上訴。  

2. 正如一開始所指出的，上訴人不知道為何以未遂形式實施兩項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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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被判處，因為這兩項犯罪沒有載入公訴書。  

這樣  

a) 為何上述以未遂方式實施的加重搶劫罪未見之於公訴書。  

b) 只有嫌犯得以在辯論和辯護階段對所有對其作出的指控以及對事

實的法律定性（包括量刑）表示意見的情況下，辯護權才能真正體現出來。 

c) 除控訴書上載有的那個證據外，為何沒有審查另一個證據。“關

於在審判聽證中調查證據的所有規則，莫不源自第 336 條第 1 款的原則：

未在聽證中調查或審查之任何證據，在審判中均無效，尤其是在法院形成

心證上為無效力”。 

這一規則是絕對的，概莫能外。所有證據必須在審判聽證中調查或審

查，否則就不能認定，就無效。（見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上著，第

三卷，第 241 頁）。  

d) 鑒於已完全和無保留地自認，就確定不進行證據調查，相關聽證

記錄上是這樣記載的，見卷宗第 129 至 131 頁。 

e) 在上述聽證紀錄中，對可能的法律定性變更隻字未提。如果存在，

必須遵守辯論原則，嫌犯必須與該等事實以及可能的法律定性變更對證。 

檢察院司法官同樣處於這種狀況。  

h) 因此，我們不同意兩項未遂罪的歸責，所以被上訴法院的判決應

被視為無效──由於未遵守該法典第 339 條而違反澳門《刑事訴訟法典》

第 360 條 b)項。  

 

檢察院駐中級法院司法官出具以下意見書：  

“先前問題。  

從上訴理由闡述和提出的結論中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出，上訴人所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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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的只是其被判處的搶劫未遂罪。  

而這一判處是不可上訴的。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經 12 月 20 日第 9/1999 號法律第 73 條修

改──第 390 條第 1 款 g)項的規定，對“由中級法院在上訴中確認初級

法院就可科處 10 年以下徒刑的刑事案件所作的裁判而宣示的有罪合議庭

裁判”，不得提起上訴，“即使屬違法行為的競合的情況亦然”。 

本案中正是這種情況。  

實際上，本上訴所涉及的是《刑法典》第 204 條第 2 款 b)項、第 198

條第 1 款 f)項和第 2 款 f)項、第 22 條第 2 款以及第 67 條第 1 款 a)項和

b)項綜合規定的一項犯罪。  

根據以上規定，對該犯罪科處的最高刑罰是 10 年徒刑。 

 

但是，可以對“即使屬違法行為的競合的情況亦然”（該項最後部分）

這一表述的含義提出疑問。  

不過，依我們之見，其含義毫無疑問。 

 

除其他內容之外，上述第 9/1999 號法律在上訴方面旨在強調終審法

院的高級地位，把其參與局限於審理最嚴重的案件。  

這就是說，透過法律規定，嚴重性較小或中等的情況不應當到法院中

的最高級別的機關解決（在葡萄牙，對最高司法法院也是如此，見導致頒

佈 8 月 25 日第 59/98 號法律的建議理由闡述）。 

在屬違法行為的競合的情況下，只有確定上述“最嚴重”犯罪的屬重

要的刑罰幅度相當於案中各項犯罪每一項的刑罰幅度──而不是各單罪



第 24/2003 號上訴案  第 4 頁 

法定刑罰之和──，才能做到這一篩選。  

否則，終審法院只介入最嚴重案件的目的就會完全落空。例如，一個

屬很多雞毛蒜皮的刑事犯罪競合的案件就足以牽扯其精力。  

因此，法律解釋者應當從以下原則出發，即立法者是前後一致的，其

制定的解決方案最為正確（見《民法典》第 8 條第 3 款）。  

在這方面，至少法學理論界的立場是人所共知的（見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刑事訴訟教程》，第三卷，第 325 頁）。  

 

還有，從表面來看，該規定強調的是對犯罪可科處的刑罰方面的不可

上訴──否則的話，就會從另一種角度，在“犯罪競合的情況下”要求可

科處的“各單罪法定刑罰之和”了。  

把這一規定與《刑事訴訟法典》第 12 條第 1 款 c)項的規定相比較，

兩者的含義並行不悖。  

確實，在該項中，既然要表達的是犯罪競合的情況下屬重要的是各單

罪法定刑罰之和，所以使用的是實質上不同的術語。  

從以上所述得出結論，對本上訴不應予以審理。” 

 

在本審級，檢察院維持上述意見書中所持的立場。  

 

各助審法官檢閲已畢。  

 

二、先前問題：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的可上訴性 

檢察院提出關於以搶劫未遂罪判處上訴人的裁判之可上訴性這一先

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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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審，上訴人以《刑法典》第 204 條第 2 款 b)項規定的兩項加

重搶劫罪被判處，其中一項為既遂，另一項為未遂。上訴人向中級法院提

起的上訴被裁定理由不成立。 

在向終審法院提起的本上訴中，上訴人提出，第一審合議庭裁判因未

就控訴書中關於加重搶劫未遂罪的事實的法律定性變更及時告知而無

效。關於上訴人被判處的加重搶劫既遂罪，在本上訴中隻字未提。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389 條的規定，對刑事訴訟程序中作出的裁

判，原則上都可以提起上訴。 

但是，這種可上訴性不是沒有限制的，因為在某些情況下法律排除上

訴的可能性。  

經第 9/1999 號法律第 73 條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第 390 條規定： 

“1. 對下列裁判不得提起上訴：  

a) 單純事務性批示； 

b) 命令實施取決於法院自由決定之行為之裁判； 

c) 在最簡易訴訟程序中宣示之裁判；  

d) 由中級法院在上訴中宣示之非終止案件之合議庭裁判； 

e) 由中級法院在上訴中確認初級法院裁判而宣示無罪的合議庭裁

判；  

f) 由中級法院在刑事上訴案件中就可科處罰金或八年以下徒刑所宣

示之合議庭裁判，即使屬違法行為之競合之情況亦然；  

g) 由中級法院在上訴中確認初級法院就可科處十年以下徒刑的刑事

案件所作的裁判而宣示的有罪合議庭裁判，即使屬違法行為的競合的情況

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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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屬法律規定的其他裁判。” 

2. 對判決中關於民事損害賠償之部分得提起上訴，只要上訴所針對

之裁判對上訴人之不利數額高於上訴所針對之法院之法定上訴利益限額

之半數。” 

 

現在，應當查明的是對以加重搶劫未遂罪判處上訴人的裁判的可上訴

性。  

該犯罪是由《刑法典》第 204 條第 2 款 b)項並參考第 198 條第 1 款

f)項和第 2 款 f)項規定的，對其處罰根據的是該法典第 22 條第 2 款和第

67 條。也就是說，對該犯罪可處以 7 個月零 6 天至 10 年徒刑。上訴人以

實施該犯罪被判處 1 年徒刑，中級法院維持了上述判決。 

但是，上訴人還以另一項加重搶劫罪被判處，就出現了違法行為之真

正競合的情況，於是可以提出這樣的疑問，即這一情況是否符合《刑事訴

訟法典》第 390 條第 1 款 g)項的規定，如果符合的話，以搶劫未遂罪作

出判決的裁判就不可上訴。  

 

關於同一法律問題，終審法院在分別於 2003 年 9 月 17 日和 10 月 15

日作出的第 20/2003 號和第 25/2003 號案件中宣示：  

“受理對中級法院的裁判向終審法院提起的上訴，如為《刑事訴訟法

典》第 390 條第 1 款 f)項和 g)項所指情況，對每項犯罪可科處的法定刑罰

必須分別超過 8 年或 10 年徒刑，即使屬違法行為之競合的情況亦然。”  

 

引起爭議的是上述兩項的最後部分。  

“我們認為，即使屬違法行為之競合的情況  亦然這一表述在此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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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義是，在違法行為之競合中被判處的刑罰不屬重要，而應當考慮的是對

各項犯罪中每一項法定可科處的刑罰……” [1] 

 

因此，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390 條第 1 款 g)項的規定，在犯罪

競合的情況下，為衡量對中級法院的合議庭裁判之可上訴性所要考慮的刑

罰，是每項犯罪可科處法定刑罰的最高限度，而不是被競合的所有犯罪的

法定最高刑罰之和。 

規定“……就可科處十年以下徒刑的刑事案件所作的裁判而宣示的

有罪合議庭裁判，即使屬違法行為的競合的情況亦然”，指的是對每項犯

罪可科處的刑罰，實質上不同於《刑事訴訟法典》第 12 條第 1 款 c)項所

使用的表述，即“……可科處最高限度超逾三年徒刑之犯罪，而在違法行

為競合之情況下，既是對每一犯罪可科處之刑罰之最高限度係低於三年亦

然……”，後者規定的是合議庭的管轄權，指的是各單罪法定刑罰之和。 

另一方面，立法者的意圖在於使終審法院僅限於審查最嚴重的案件，

這一意圖與數項不嚴重的犯罪競合的情況不符，對這種數罪併罰的法定最

高刑罰也可能很高，但可能性很小。  

 

在本上訴中，上訴人沒有對裁判的關於加重搶劫既遂罪的部分提出質

疑，因此，對中級法院的裁判不可上訴，因為對加重搶劫未遂罪可科處最

高 10 年徒刑，而且第一審法院裁判中關於這一犯罪的部分已由中級法院

確認。  

因此，不應受理上訴人提起的上訴。  

 

                                                 
[ 1]  見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刑事訴訟教程》，第三卷，第二版，  Verbo 出版社出版，2000
年，第 3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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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決定 

綜上所述，由於裁判不可上訴，裁定不審理上訴。  

訴訟費由上訴人承擔，司法費定為 3（三）個計算單位（澳門幣 1500

元），依職權指定的辯護人的報酬定為澳門幣 1000 元。 

 

 

法官：朱健 

 Viriato Manuel Pinheiro de Lima（利馬） 

 岑浩輝  

 

 2003 年 10 月 24 日。 

 

 


